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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為獎勵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依促進道路交通安全
獎勵辦法第七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獎勵對象如下：
（一）營業小客車駕駛人：須領有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執業登記證。
（二）前款以外車種之汽車駕駛人：須所隸屬之單位為本市各汽車運輸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公會）之會員，或本身為本市各汽車運

輸業職業工會（以下簡稱工會）之會員。

三、申請參加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遴選，應具備下列要件：
（一）最近二年內在本市或其他公路主管機關未曾當選為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者。
（二）在同一服務單位，連續擔任汽車駕駛人在三年以上，且無不良紀錄者。
（三）最近五年內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四）最近三年內駕駛車輛無違規及肇事紀錄者。
（五）服務成績優良或有特殊事蹟，足資表揚者。
      前項第二款在同一服務單位之要件規定，於營業小客車駕駛人，領有執業登記證連續在三年以上者，不適用之。

四、申請參加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遴選方式如下：
（一）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得逕向交通局提出申請或經由其隸屬單位所屬之公會或本身所屬之工會轉向交通局提出申請。



（二）前款以外車種之汽車駕駛人：應經由其隸屬單位所屬之公會或本身所屬之工會轉向交通局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經由公（工）會提出者，該公（工）會得依前點之規定先行篩選。

五、交通局為辦理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遴選，得邀集本府警察局、社會局、勞工局、新聞處及各公會與工會之代表，並邀請專家學
者一人至二人組成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委員會）辦理之。

    前項遴選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六、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選拔及表揚程序如下：
（一）每年七月起組織遴選委員會，依年度計畫決定各車種汽車駕駛人之獎勵名額及其他與選拔有關事項後，由交通局公告之。
（二）交通局受理申請後，得轉請有關單位查核其違規紀錄及前科，並進行初審，再提送遴選委員會進行複審。
（三）遴選委員會評定受獎名單，由交通局簽報市長核定後公告，並擇期表揚之。

前項第一款之獎勵名額，如少於符合申請要件之申請人數時，以設籍本市之汽車運輸業之職業汽車駕駛人為優先，擇優獎勵之。

七、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發給獎狀及獎金。其為營業小客車駕駛人者，並加發給「優」字榮譽標識。
（二）得依有關規定申請次年度社會公益團體提供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子女獎助學金。
（三）發給本市公有停車場一百小時之小汽車停車計時票。
（四）發給本人連同其配偶或直系血親一人，自當選年之次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一年，於本市市立動物園、兒童

育樂中心（不含太空劇場）、美術館、天文科學教育館（不含立體劇場、宇宙劇場）等之免費參觀憑證。

八、當選本市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如經發現當選時未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要件或該年在其他公路主管機關重複當選者，
應公告註銷其資格，並追繳所發給之獎狀、獎金及標識。

九、經遴選表揚已領有「優」字榮譽標識之各屆優良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如於當選後，經吊（扣）銷，註銷駕駛執照者，應公告註銷
其資格，並追繳所發給之「優」字榮譽標識。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交通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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